


车转入管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 自实施之日起, 禁止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 (含

牵引车, 不含低速货车、 三轮汽车) 转入我省。
 

二、 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建立机动车排

放核查机制, 及时反馈排放标准核查结果。 对经核查不符合要求

的,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予办理转入登记业务。

三、 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、 生态环境部门、 商务主管部门

要按照职责分工, 积极做好相关工作, 并通过新闻媒体、 微信微

博等途径, 加强宣传引导和提示告知。

本通知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, 有效期 3 年。

山东省公安厅　 　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　 　 山东省商务厅

2024 年 4 月 26 日
 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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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山东省公安厅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29 日印发


